
盘锦市2025年度市（省）直部门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序号 行政执法机关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2 盘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从12家年综合能源消
费量5000吨至10000吨
标煤重点用能单位名
录 库 中 按 照 不 超 过
20%的比例随机抽取2
家。

1.单位产品能耗和能
效水平情况。
2.淘汰落后装置、执
行用能设备（产品）
能效强制性标准和能
效水平情况。
3.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和管理以及执行能源
消费统计制度情况。
4. 能源管理岗位设立
和能源管理负责人履
职情况。
5.建立节能目标责任
制、资源综合利用、
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
等情况。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
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履行节能监督管理职责不得向监督管理对象收取费用。                               
【规章】《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                      
  第四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全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
。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
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在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管理工作过程中，根据本地区重点用能单位行业情况，充分发挥有
关行业主管部门作用，共同推动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

第一季度检查2家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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